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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演绎作品

最近的一个较为出名的案例是

“悟空高爆” 案。 一款名叫 《生死

狙击》 的手游上有一种 “武器” 叫

“悟空高爆”， 这种游戏道具里面用

了一个孙悟空的形象， 这个形象与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的

“Q 版孙悟空” 的形象可能构成近

似， 所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

公司将该游戏的经营商起诉到法

院。

该案中， 被告抗辩称： 其游戏

道具系自主设计， 具有独创性， 不

构成侵权。 而法院认定 “即使涉案

游戏道具 ‘悟空高爆’ 与涉案作品

相比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亦属于涉

案美术作品 ‘Q 版孙悟空 ’ 的

‘演绎作品’”， 进而法院认定 “改

编者对于改编所产生的演绎作品仅

享有消极意义上的著作权， 即制止

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其演绎作品的权

利 ， 而不享有积极意义上的著作

权。 综上， 被控侵权游戏道具是否

具有独创性、 是否构成 ‘新作品’，

不影响本案中被告侵权行为的认定

和判断， 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 本

院不予采信”。

上面这个案例就涉及演绎作品

和演绎作品的保护范围。

演绎作品， 是指在保持原有作

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 对原表达加

以发展， 并使得新表达与原表达融

为一体而形成的新作品。

《著作权法》 并未对演绎作品

进行概括的定义， 只是在第十三条

第一款对演绎作品做了一个列举的

定义： 改编、 翻译、 注释、 整理已

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 其著作权由

改编、 翻译、 注释、 整理人享有，

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

著作权。

演绎作品可以通俗地理解为：

在他人的作品上再次投入有自己独

创性的创作， 也即该作品既包含了

演绎者后面的创作表达， 又以原来

作品的创作成果为基础。

没有原来的作品就不会出现后

面的演绎作品。 演绎作品和原作品

难解难分、 相互影响， 所以演绎作

品的权属、 保护边界和使用就会带

来很多纠纷。

下面就以一些较为知名的案例

为例， 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

讨。

权利边界与权利归属

“在他人的作品上再次创作，

权利能否归我？” 这是一个文创行

业的很朴素的问题， 深究下去， 似

乎觉得后面的演绎者占了原作品的

便宜， 而原作品的权利人也像是吃

了亏： 别人凭什么在我的作品上进

行创作？

其实这些问题在法理上和法律

实践中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解答。

我国 《著作权法》 第十三条明

确规定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演绎者

所有。 该条同时规定， 演绎作品著

作权的行使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

权。

在没有厘清权利边界的情况下

去看 《著作权法》 有关演绎作品的

著作权归属确实较为困惑， 所以我

们首先要厘清演绎作品著作权的权

利边界是什么， 也即演绎作品所保

护的著作权的范围是什么。

著作权所保护的历来只是作者

有自己独创性的部分， 演绎作品也

不例外， 所以演绎作品的权利边界

在于演绎者的演绎部分和原作者作

品部分的边界， 属于演绎部分的才

在该演绎作品著作权保护范围里。

厘清这个关系之后， 我们就能

比较清楚地知道， 除了演绎的相关

权利外， 原作品的著作权并未因演

绎行为本身而受到损害。

同时在法理上， 由于演绎作品

的演绎独创性部分是演绎者的智慧

成果， 原作品的作者并未在演绎部

分有所贡献， 所以该独创性部分的

著作权应该由演绎者拥有。

这种著作权的特殊之处在于其

本身并没有行使权， 只有禁止的权

利， 其行使应当获得原作品权利人

的许可， 这样就使得演绎者和原作

品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得到了平衡。

未经许可的演绎作品

如果演绎行为经过原作品权利

人许可， 则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但

是很多时候演绎行为并未经过许

可。 这个时候， 演绎作品是否能够

得到保护？ 这也是演绎作品里面最

难以解答的问题。

罗马法学家庞波涅斯曾提出一

个法律谚语， 大致意思是 “任何人

均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益”。

如果认定没有经过许可的演绎

行为是 “不法行为” 的话， 那后面

的演绎作品就不应该受到保护， 也

即演绎者不能够获得禁止别人使用

演绎作品的权利。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

看两个小案例：

一是 《死了都不卖》 案。 该案

原作品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死了都

要爱》 这首歌， 演绎者将这首歌改

编成一个和股票相关的歌曲， 由于

当时股市很旺， 这首歌一经上市，

马上走红。

这个案件中 ， 原版歌词是 ：

“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毁灭心还在 ”， 演绎版则是 ：

“死了都不卖/不涨到心慌不痛快/

投资中国心永在”。

这个演绎作品和原作品的主题

和歌词都有明显差异， 因此具有独

创性。

问题是， 演绎者并未获得原作

品人的许可 ， 但这首 《死了都不

卖 》 很火 ， 被很多人直接拿来使

用， 这个时候要不要对这个演绎作

品进行保护呢？

另一个是 《人人影视字幕组》

案。 爱看国外电影电视剧的人们对

这些 “影视字幕组” 都比较熟悉，

字幕里一般还注明 “仅供学习、 交

流” 这些字眼。

一般来说， 这些字幕组都是没

有经过著作权人许可的， 那对这些

翻译的字幕， 是否该予以保护呢？

有一起案件就是人人影视字幕

组成员翻译了美国选秀节目 《美国

之声》 的字幕， 土豆网直接拿来用

了。

土豆网的视频是正版授权的，

但是字幕翻译用了字幕组的， 这种

情况下， 我们要不要对这个字幕的

翻译给予保护呢？ 土豆网的行为带

来了收益， 如果允许其使用是否也

会违反 “任何人均不得因其不法行

为而获益”？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我们可

以从知识产权制度的来源来思考。

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的时

候 ， 要平衡好公众和权利人的关

系， 比如著作权是有期限的， 也有

合理使用的规定。

回到未经许可的演绎作品的保

护问题上， 同样还是需要考虑如何

建立一个制度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

的初衷 ， 国际上有各种不同的做

法， 我国和德国的做法有点相似，

被称为 “消极保护论”， 就是承认

演绎作品有著作权而不允许演绎者

主动去行使， 但还保留了禁止任何

他人使用的权利。

事实上， 只有演绎行为本身，

还没有去使用演绎作品的话， 对原

著作权人的权利损害并不是很大，

毕竟在合理使用的 “为个人学习、

研究” 中很可能也掺杂了个人的演

绎行为。

所以相关制度建立的时候， 在

选择绝对地惩罚还未行使权利的演

绎行为， 还是去惩罚后续侵犯演绎

作品的侵权行为时， 选择后者是比

较合理的。

当然， 法律需要同时对演绎者

主动使用演绎作品的行为进行惩

罚 ， 这是 “消极保护论 ” 的 “消

极” 所在， 也是这种作品能得到保

护的基础所在。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系列案

在讨论相关问题时，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系列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案例， 原作品权利人和演绎作品权

利人多次在多个权利上纠缠， 基本

囊括了所有演绎作品的要点。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这部

作品很多人都很熟悉， 但对于著作

权的归属， 两个争议方在多地提起

多起诉讼， 可谓是针锋相对。

1994 年 ， 央视想要拍 《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 就去找了创作

人， 创作人当场就勾画了 “大头儿

子” “小头爸爸” “围裙妈妈” 三

个人物形象简笔画正面图 （下面称

为 “原作品”）， 当时双方并未签订

任何协议来约定著作权的归属， 所

以这个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创作人

所有 。 （后创作人将其著作权转

让， 为了方便理解， 以下将与原作

品有关的权利人均称为 “创作方”）

央视团队在拿到原作品后， 在

原图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设计

和再创作， 并摄制了 95 版的动画

片。

2013 年 ， 未经创作方许可 ，

央视团队在 95 版人物形象的基础

上再次创作， 并摄制了 2013 版的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动画片。

创作方得知央视重新摄制

2013 版的动画片后将央视诉至法

院， 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同时， 创作方也进行了商业操

作， 将与央视 95 版和 2013 版大头

儿子形象近似的形象进行许可并用

在各种衍生品上， 央视知悉后， 也将

创作方起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和赔

偿损失。

这系列案件的判决可以给文章开

头部分的问题比较完整的回答：

在权利归属上 ， 经过法院的认

定 ， 确定创作方拥有原作品的著作

权， 演绎者拥有演绎作品的著作权。

据此， 哪怕演绎行为并未获得原

作品权利人的许可， 演绎作品可以获

得保护， 著作权也归属于演绎者。

在侵权认定上 ， 法院认定央视

2013 版的动画侵犯了创作方原作品

的著作权， 而创作方在衍生品上使用

央视 95 版、 2013 版动画中经过再创

作后的大头儿子等形象也构成侵权。

另外， 法院也从公平原则和公共

利益等因素上考虑， 判决央视提高赔

偿数额而不用停止侵权， 所以央视的

动画片还是可以播放和使用。

双方的纠纷到了 2016 年又发生

了变化， 2016 年， 央视在未经许可

的情况下制作了 “大头儿子” 角色的

电影， 原作品创作方又把央视起诉到

法院 ， 法院还是按照之前判决的思

路， 判定央视侵权， 提高赔偿额而不

用停止侵权。

同时 ， 创作方的多个带有央视

“大头儿子” 系列动画里角色形象或

者名称的商标也被央视成功确认无

效。

总结

经过上面的理论分析和案件研

究， 演绎作品的权利边界和权利归属

已经可以较为清晰地理解了， 这也给

文创行业中演绎作品的权利人做了比

较明确的指引， 即演绎行为本身并未

构成侵权或者不当， 演绎成果出来后

也可以享有著作权。

当他人未经许可使用演绎者的演

绎作品时， 演绎者可以主张其侵权。

当然， 原作品的权利人也可主张这种

行为侵犯了其原作品的著作权。

但演绎作品的要点是， 演绎者自

己使用其演绎作品时， 需要获得原作

品著作权人的许可， 否则将会构成侵

权。

在文创行业， 经常会需要借鉴他人的作品， 所以有一些问题

也常被提及： 在他人作品的基础上再次创作， 能否被保护？ 权利

归属于谁？ 如果后续作品未得到原权利人的许可是不是就构成违

法？ 违法的作品不受保护， 公众是不是就可以随意使用？

这些问题一环套一环， 都指向著作权法中的 “演绎作品”。

以下笔者就演绎作品著作权的边界和归属问题进行简要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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